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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28� � � � � � � � �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5-105

债券代码：113669� � � � � � � � � �债券简称：景23转债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景23转债” 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景23转债” 于2025年9月10日、2025年9月11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30%，属于可转债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截至2025年9月11日，“景23转债” 收盘价格292.577元/张， 相对于票面价格溢价

192.58%，转股溢价率11.57%。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当前估值风险，理性投资。

● 公司股票自2025年8月20日至2025年9月9日，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23.91元/股的130%（即31.09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景23转

债”的赎回条款。公司于2025年9月9日召开董事会决定行使“景23转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景23转债” 全部赎回。 投资者所持“景23

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23.91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

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景23转债”的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和赎回风险，理性投资。

一、“景23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7号）核准，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3年4月4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154.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115,400.00万元，期限6年。 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95号）文同意，公司115,4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3年5月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景23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69” 。 根据有关规定及《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相关内容，“景23转债” 自2023年10月1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

股普通股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5.71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3.91元/股。“景23转债”历次转股价

格调整如下：

1、公司于2023年6月7日实施完毕2022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自

2023年6月7日起，“景23转债” 转股价格由25.71元/股调整为25.21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3年6月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的 《景旺电子关于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

2023-055）。

2、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实施完毕2023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自

2024年6月6日起，“景23转债” 转股价格由25.21元/股调整为24.71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4年5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的 《景旺电子关于因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

2024-046）。

3、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实施完毕2024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自

2025年6月11日起，“景23转债” 转股价格由24.71元/股调整为23.91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5年6月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的 《景旺电子关于因2024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码：

2025-055）。

二、“景23转债”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景23转债” 于2025年9月10日、2025年9月11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可转债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

三、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自2025年8月20日至2025年9月9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23.91元/股的130%（即31.09元/股），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景23转

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9月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景23转

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自身发展规划，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成本，降低公

司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优化公司整体资产结构，经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景23转债” 的

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景23转债” 全部

赎回。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25年9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景旺电子关于提前赎回 “景23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03）。

经核实，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可转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可转债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不存在买卖“景23转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景23转债” 于2025年9月10日、2025年9月11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30%，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截至2025年9月11日，“景23转债” 收盘价

格292.577元/张，相对于票面价格溢价192.58%，转股溢价率11.57%。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当前估

值风险，理性投资。

2、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景23转债”已触发赎回条款，且公司已决定赎回，投

资者所持“景23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23.91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

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

较大投资损失。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景23转债” 的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和赎回风险，理性

投资。

五、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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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江西）” ），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

● 增资方式及金额：公司以自有资金向五洲特纸（江西）增资人民币78,000万元，本次增

资完成后，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

●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对全资子公司五洲特纸（江西）的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规划和长远利益，但五洲特纸（江西）未来的经营和投资效果受成本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对五洲特纸（江西）的成本控制，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加强收益管理和产品销

售，积极应对和防范风险。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优化五洲特纸（江西）资本结构，增强其资本实力，提升公司及五洲特纸（江西）的整体

效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五洲特纸（江西）增资人民币78,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五洲特

纸（江西）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人民币11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88,000万元，公司对其的

持股比例不变。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9099477051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5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办公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

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制造，纸

和纸板容器制造，纸浆制造，纸浆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528,839.02万元，负债总额352,565.54万元，净

资产176,273.48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75,806.46万元，净利润30,088.26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68,677.34万元，负债总额384,111.11万元，净

资产184,566.23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19,526.00万元，净利润8,292.75万元。

（二）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江西）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增资前后，五洲特纸（江西）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五洲特纸 110,000 100% 188,000 100%

合计 110,000 100% 188,000 100%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五洲特纸（江西）的增资，有助于优化其资本结构，增强其资本实力。 本次增资

完成后，公司对五洲特纸（江西）的持股比例不变，五洲特纸（江西）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

增资不会对公司的合并报表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五洲特纸（江西）的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但

五洲特纸（江西）未来的经营和投资效果受成本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

五洲特纸（江西）的成本控制，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加强收益管理和产品销售，积极应对和防范

风险。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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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

年9月11日（星期四）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电子通信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25年9月6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其中5人以电子通信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赵磊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成员及推选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已取消监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同意选举李英女士、汪志锋先生、

张益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并由会计专业人士李英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江西）” ）增资

78,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五洲特纸（江西）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人民币110,000万元增

加至人民币188,000万元， 公司对其的持股比例不变。 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的合并报表产生影

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5007� � � � � � � �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5-064

债券代码：111002� � � � � � � �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额

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五洲特纸” ）就2025年累计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情况披露如下：

一、累计新增借款情况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35.31亿元；

2、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借款余额为46.49亿元；

3、截至2025年9月10日，公司借款余额为53.60亿元，累计新增借款为7.11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14%。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1、银行贷款

截至2025年9月10日，公司银行贷款余额较2024年末累计增加7.11亿元，增加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14%。

2、其他借款

无。

注：以上数据的尾数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累计新增对外担保情况

（一）累计新增对外担保及其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9.93亿元；

2、截至2025年9月1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7.18亿元，累计新增对外担保额为7.25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53%。

注：以上数据的尾数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五星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五星”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751185376W

成立日期：2003年6月13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港四路1号

办公地点：浙江省衢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港四路1号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6,1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造；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208,309.21万元，负债总额141,031.13万元，净

资产67,278.08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49,073.44万元，净利润2,255.25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96,601.64万元，负债总额129,347.87万元，净

资产67,253.77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66,462.37万元，净利润-24.32万元。

与公司关系：浙江五星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2、公司名称：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江西）”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9099477051U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5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办公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

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制造，纸

和纸板容器制造，纸浆制造，纸浆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528,839.02万元，负债总额352,565.54万元，净

资产176,273.48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75,806.46万元，净利润30,088.26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68,677.34万元，负债总额384,111.11万元，净

资产184,566.23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19,526.00万元，净利润8,292.75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江西）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3、公司名称：五洲特种纸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湖北）”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82MA49P3H3X9

成立日期：2021年2月23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川汉大道纸品产业园11号

办公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川汉大道纸品产业园11号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13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浆制造；纸制造；纸制品制造；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制浆和造纸专

用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装卸搬运；技术进出口；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

资源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港口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400,651.47万元，负债总额272,916.93万元，净

资产127,734.54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2,675.30万元，净利润-1,602.88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46,073.18万元，负债总额320,000.96万元，净

资产126,072.22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6,809.43万元，净利润-1,662.32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湖北）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4、公司名称：五洲特种纸业（汉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汉川）”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84MACM8QFF1H

成立日期：2023年6月30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川汉大道纸品产业园2号

办公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川汉大道纸品产业园2号

股东：五洲特纸通过五洲特纸（湖北）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浆制造,纸制造,纸制品制造,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港口货物装卸

搬运活动,装卸搬运,货物进出口,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

金属）。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港口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21,884.20万元，负债总额20,282.58万元，净资

产1,601.62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74,767.55万元，净利润1,602.25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31,851.27万元，负债总额24,187.63万元，净资

产7,663.64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08,711.91万元，净利润6,062.02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汉川）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5、公司名称：湖北祉星热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祉星热力”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84MA7EN3JT4T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6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川汉大道纸品产业园9号

办公地点：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新河镇川汉大道纸品产业园9号

股东：五洲特纸通过五洲特纸（湖北）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天然水收集与分配；自来水生产

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余

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监测；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雨水、

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环保

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39,645.94万元，负债总额30,015.24万元，净资

产9,630.70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7,740.27万元，净利润-357.52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40,115.42万元，负债总额30,592.18万元，净资

产9,523.24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9,643.66万元，净利润-107.46万元。

与公司关系：湖北祉星热力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6、公司名称：江西引领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引领港务”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29MA35W3XL1K

成立日期：2017年4月14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石钟山大道2号

办公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晨佳

注册资本：2,650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内河、海上普通货物运输，货物搬运、装卸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码头港口设施经营，陆上、内河、海上、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10,159.42万元，负债总额7,858.61万元，净资产

2,300.81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64.23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2,415.05万元，负债总额18,614.29万元，净资

产3,800.76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8.69万元，净利润-100.05万元。

与公司关系：江西引领港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九江诚宇物流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更名为“江西引领港务有限公司” 。

7、公司名称：五洲特种纸业（龙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特纸（龙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255505442211

成立日期：2010年2月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阜财路15号

办公地点：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浙江龙游工业园区阜财路15号

股东：五洲特纸持有其75%股权，项月雄持有其25%股权。

法定代表人：赵磊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造；纸制品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纸制品

销售；货物进出口；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纸浆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16,310.54万元，负债总额6,970.84万元，净资产

9,339.70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28,699.06万元，净利润1,297.30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16,478.90万元，负债总额6,467.00万元，净资

产10,011.90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1,661.30万元，净利润672.20万元。

与公司关系：五洲特纸（龙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8、公司名称：江西泽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泽川”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30MADKA7CK26

成立日期：2024年5月10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流芳乡豆文化产业园豆立方E-049

办公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流芳乡豆文化产业园豆立方E-049

股东：五洲特纸通过浙江诚宇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其90%股权，陆洲持有其10%股权。

法定代表人：陈轶

注册资本：3,43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

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3,139.65万元，负债总额3,000.13万元，净资产

139.52万元。 2024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928.73万元，净利润-560.48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850.07万元，负债总额4,060.42万元，净资产

1,789.65万元。 202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144.56万元，净利润-149.87万元。

与公司关系：江西泽川系公司控股孙公司。

三、影响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额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扩建项目建设需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和发展战略规划。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孙）公司，资信状

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无逾期担保。 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

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金额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公司建成项目的

产能释放，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较好的推动作用。

上述财务数据为合并口径计算，截至2025年9月10日的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3709� � � � �证券简称：中源家居 公告编号：2025-051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5年9月9日、9

月10日、9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及函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9月9日、9月10日、9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72,390.3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4.18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410.34%。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的《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半年度报告》。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

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涉及公

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

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

报道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和敏感信息，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

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产品以出口为主，当前外部经营环境复杂程度提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

注并评估潜在影响，及时采取相关策略灵活应对，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该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3569� � � � � � � �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5-053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久集团” ） 持有公司股份371,240,53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1.51%；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08,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6.03%，占公司总股本

的34.47%。

● 控股股东长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汇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瑾尊越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汇瑾尊越1号基金”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牧

鑫鼎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牧鑫鼎泰1号基金” ）、新疆新长汇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长汇”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8,859,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05%；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08,000,000股，占所持公司股份的48.50%，占公司总股

本的34.47%。

● 本次质押情况变动系对前期部分质押股份的延期，不涉及新增股份质押或质押解

除的情形。截至目前，长久集团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被强制过户

风险。

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接到控股股东长久集团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质押

股份延期，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延期

1、本次股份质押延期基本情况

2024年9月2日， 长久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77,4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质押

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用于融资业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1）。 近日长久集团偿还了前述融资款

项并与交通银行办理了新一轮的融资，为简化程序，双方经协商同意不办理前述股份的质

押解除，并将股份质押延期至2026年9月11日。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到

期日

延期后质押

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长久集

团

是 77,400,000 否 否 2024-9-2 2025-9-1 2026-9-11

交通

银行

20.85% 12.83%

补充流动

资金

2、 本次质押股份延期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的情况。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延期

前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延期

后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长久集团 371,240,533 61.51% 208,000,000 208,000,000 56.03% 34.47% 0 0 0 0

汇瑾尊越1号

基金

30,200,000 5.00% 0 0 0 0 0 0 0 0

牧鑫鼎泰1号

基金

21,114,000 3.50% 0 0 0 0 0 0 0 0

新长汇 6,304,472 1.0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28,859,005 71.05% 208,000,000 208,000,000 48.50% 34.47%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长久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主要为营业利润、上市公司股

票分红、投资收益等，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本次股份质押延期事

项相关风险可控。若公司股价波动触及警戒线或平仓线，长久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偿还等。

控股股东本次质押股份延期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

存在对控股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上述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5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收到公司第三大

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集团）《关于质押部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的告知函》，获悉建安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建安集团 否 20,507,085 7.77% 0.47% 否 否

2025/9

/10

2027/

9/10

华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资金需求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

记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建安集团 263,854,725 6.05% 40,000,000 60,507,085 22.93% 1.39% 0 0.00% 0 0.00%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相关股份不存在具有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建安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3.公司将持续关注建安集团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质押、解除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关于质押部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安徽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安徽证监局指导，安徽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安

徽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周一）15: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

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1528� � � �证券简称：瑞丰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6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笛扬路1363号瑞丰银行三楼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0,434,6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4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吴智晖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行《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6人，出席4人，非执行董事马仕秀、沈祥星、张勤良、沈幼生、虞兔良、顾洁萍以及独立董

事贾玉革、黄志刚、黄卓、蒋岳祥、鲁瑛均、孙同全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2、本行在任监事9人，出席2人，职工监事章红凤，股东监事潘栋民、朱伟东、陈焕鑫，以及外部监事张晓鸿、

何建航、周鸿勇，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3、本行董事会秘书章国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不再设立监事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8,756,121 99.8094 1,418,780 0.1611 259,783 0.0295

2、议案名称：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8,124,397 92.9228 62,020,414 7.0443 289,873 0.0329

3、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8,048,763 92.9142 61,920,304 7.0329 465,617 0.0529

4、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7,187,773 92.8164 62,777,564 7.1303 469,347 0.053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不再设立监事会 589,232,228 99.7159 1,418,780 0.2401 259,783 0.0440

2 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 528,600,504 89.4552 62,020,414 10.4957 289,873 0.0491

3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528,524,870 89.4424 61,920,304 10.4788 465,617 0.07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

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含含、舒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88307� � � �证券简称：中润光学 公告编号：2025-043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774,000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74,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17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定，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完成了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4年8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核实〈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

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8月1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独立董事朱朝晖女士受

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就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本次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4月8月10日至2024年8月19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4年8月2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

意见》（公告编号：2024-033）。

（4）2024年8月26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

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并于2024年8月27日披露了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34）。

（5）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

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5年8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的议案》。 2025年8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

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7），《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

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可归属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曾素莹 财务负责人 8.0000 3.2000 40%

2 向诗文 核心技术人员 7.0000 2.8000 40%

3 张云涛 核心技术人员 3.0000 1.2000 40%

4 陈三忠 核心技术人员 1.0000 0.4000 40%

5 江秉儒 核心技术人员 5.0000 2.0000 40%

6 蔡源龙 核心技术人员 3.0000 1.2000 40%

7 林信忠 核心技术人员 0.5500 0.2200 40%

8 榎本惠治 核心技术人员 12.0000 4.8000 40%

9 今野阳一 核心技术人员 10.0000 4.0000 40%

10 木下勉 核心技术人员 2.0000 0.8000 40%

11 大森健雄 核心技术人员 2.0000 0.8000 40%

小计 53.5500 21.4200 40%

二、核心员工（共计84人） 139.9500 55.9800 40%

合计（95人） 193.5000 77.4000 40%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95人。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共99名，其中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丧失激励对象资格不符合归属条件，故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可归属的人数为95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9月17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774,00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激励计划相关限售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

个月内，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在

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或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该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

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股） 88,000,000 774,000 88,774,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88,000,000股增加至88,774,000股，本次

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2日出具了《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262号），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5年8月29日止，公司已收到95名

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款共计人民币7,670,340.00元， 其中计入实收股本774,000.00元，计

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为人民币6,896,340.00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0,564,573.58元，公司2025年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为0.23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

总股本88,774,000股为基数计算， 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 公司

2025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74,000股，占归属前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88%，不会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